市十届人大常委会

第27次会议材料之一
临江市人民政府关于

2024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综合报告

—2025年6月24日在市十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上

临江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 王彬

临江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：

根据吉林省财政厅《关于做好2024年度国有资产报告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》的工作要求，现将2024年度全市各类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国有资产基本情况

（一）企业国有资产（不含金融企业）
截至2024年12月31日，全市市属国有企业共19户，国有企业资产总额54.64亿元，比上年同期增长3.46亿元，同比增长6.8%；负债总额36.49亿元，比上年同期增长1.23亿元，同比增长3.5%；国有资本权益总额18.15亿元，比上年同期增长2.23亿元，同比增长13.99%。
（二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
 截至2024年12月31日，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总额89.84亿元，较上年增长0.37%；负债总额9.61亿元,较上年增长0.23%；净资产总额80.23亿元,较上年增长0.39%。
其中行政单位国有资产总额76.9亿元，占全市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总额的85.59%；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总额12.94亿元，占全市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总额的14.41%。

（三）国有自然资源资产

截止2024年末，全市国有土地总面积25.89万公顷。其中国有建设用地0.21万公顷、国有耕地0.22万公顷、国有园地0.09万公顷、国有林地8.96万公顷、国有草地0.03万公顷、国有湿地0.10万公顷。

已发现各类矿产46种，已查明资源储量矿产20种。其中煤炭保有资源储量0.16亿吨、铁矿保有资源储量0.35亿吨、金矿保有资源储量0.015亿吨 ，金矿伴生0.015亿吨、硅藻土保有资源储量1.12亿吨。

白山市水资源公报（2023年）临江市水资源总量 12.54 亿立方米（其中地下水2.034 亿立方米），全市总用水量 0.11亿立方米。
二、国有资产管理情况

（一）企业国有资产

一是国有企业改革情况。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开展国有企业改革重组工作的要求，草拟了《临江市国有企业改革重组方案》推进战略性重组和专业整合，优化我市国有企业资源配置，增强市场竞争力，促进国有经济发展。 
二是国有资产融资情况。我市与临江市农业发展银行重点推进《城区供水提升改造项目》融资项目成功落地，有效的盘活了低效资产。并谋划盘活低效农村供水资产及供热低效资产。

三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情况。根据《吉林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办法》（吉政规〔2024〕3号）要求，结合我市国有企业实际情况，编制了全市2025国有资本经营预算，逐步规范国有资本经营收益，推进机制建设，确保国有资本收益及时足额上缴，合理使用。

（二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

 一是不断健全完善和落实好国有资产管理制度。继续贯彻实施《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》，根据《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》、《吉林省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，制定了《临江市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办法》，为国有资产规范化管理提供科学合理、切实可行的依据。

二是强化资产日常管理，夯实资产管理基础。资产报表编审工作持续强化，督促提升资产月报报送的及时性、准确性；严格要求各行政事业单位及时完成资产管理信息登记，为规范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和国有资产报告等提供基础信息支撑；加大资产年报数据编审力度，力争报表全面、准确反映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基本情况；严格资产处置审批，对资产划转、报损、报废等处置行为，严格按照程序办理，严防国有资产流失。
三是积极做好公共基础设施等资产的登记入账和管理工作。要求各部门、各单位要加强公共基础设施资产的基础管理，按照“谁承担管理维护职责由谁入账”的要求，建立健全管理制度，做好公共基础设施等资产的分类登记入账，确保国有资产信息的全面、准确和完整。 

四是高效务实，推进机构改革中资产管理工作。根据临江市机构改革相关文件精神，做好相关单位的资产清查、划转、接收等工作，对拟移交资产、保留资产等情况要进行全面清查、登记，资产交接手续完成后，按照规定及时进行账务处理，及时更新资产管理信息系统数据，确保账账相符、账实一致，国有资产在划转的过程中不流失。 

五是加大资产盘活利用，提高资产效能。建立常态化资产盘活机制，将资产盘活工作融入部门日常资产管理工作，最大程度激发资产效能。

（三）国有自然资源资产

一是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制度，保护耕地资源。严格落实和改进耕地保护制度、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及节约用地制度，集中推进制止“非农化”、防止“非粮化”各阶段工作，进一步加强和完善“田长制”管理。

二是规范矿产秩序，加强矿产资源监管。推进矿山环境整治，坚持采矿权源头管控；严厉打击非法采矿，加强探矿权、采矿权等审批与监督，切实履行工作责任和监管责任。
三是加强饮用水水源地保护。划定水源保护区，设立标识牌，禁止在保护区内开展污染水源的活动；加强对河流、湖泊等水域的监测，依法查处违法排污行为；对部分河流进行生态治理，通过建设生态护岸、湿地等措施，改善水生态环境。

四是强化森林资源保护，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。制定森林资源目标责任制，确定林地保有量和森林保有量目标；实施禁伐限采政策，确定禁伐限采范围；严格执行上级天然林保护政策，全面停止了国有天然林商业性采伐；严格执法，严厉打击各类破坏森林资源违法犯罪行为。

三、国有资产管理中存在的问题

（一）国有企业资产管理

一是大部分企业“管理人员能上能下、员工能进能出、收入能增能减”的机制尚未真正落地。存在论资排辈、退出渠道不畅等问题。由于历史原因，多数企业管理层仍由行政事业单位人员兼任。

二是企业激励机制不健全。部分企业的薪酬分配与业绩、能力、市场水平的挂钩不够紧密，中长期激励工具运用不足，难以有效激发核心骨干和人才的积极性。

三是增值困难。“僵尸企业”处置，亏损企业盘活较为困难，占用资源，拖累整体效益，且部分企业人员老龄化严重。

（二）行政事业性资产管理

一是资产管理主体责任有待进一步强化。行政事业单位作为具体资产管理的主体责任方，对国有资产管理工作重视度不够，“重配置、轻管理”的思想仍然存在。

二是资产管理基础工作有待进一步夯实。部分行政事业单位在资产配置、使用、处置等环节的管理不够规范。如部分单位处置资产未及时登记入账、资产卡片管理不够规范、低效闲置资产未能及时有效盘活利用等。

（三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

一是耕地保护工作的纵深开展不到位，部分群众对“田长制”工作认识不足，主动参与意识不强，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整体工作的进展。

二是节水意识有待提高，节水措施落实不到位，存在水资源浪费现象。

三是森林资源不集中，山场面积大，森林资源管护难度大，林区如有突发事件，不能得到及时处理。

四、下一步工作安排

（一）抓好国有企业资产监管
一是清退行政事业兼职人员。完善竞争上岗、末等调整和不胜任退出机制，完善以价值创造为导向的考核评价体系，强化考核结果应用，严格兑现奖惩。

二是强力推进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，刚性考核、刚性兑现，畅通员工退出渠道。健全基于业绩、能力和市场水平的薪酬分配体系，对关键岗位、核心骨干、一线苦脏险累岗位，增加与之相匹配的薪酬待遇，积极稳妥实施多种形式的中长期激励。

    三是稳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与优化布局。深化“处僵治困”：综合运用多种方式，加快处置低效和“僵尸企业”，盘活存量资源。优化国有资本布局：聚焦主责主业，通过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，提升产业集中度和核心竞争力。积极稳妥发展新质生产力，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。
（二）强化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主体责任，夯实国有资产管理基础。

一是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，推动部门履职尽责。督促单位在资产管理岗位设置、权责分配、业务流程等方面建立决策、执行和监督相互分离、相互制约、相互监督的机制，完善内部管理制度，强化资产管理与财务管理、预算管理的衔接，构建相互制衡的内部工作机制，提升管理效能。

二是进一步强化国有资产规范管理意识。将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、推进勤政廉政紧密结合起来，进一步加大国有资产管理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的宣传力度，强化资产使用单位对资产管理的认识，督促、指导、监督行政事业单位严格按照相关规定管理国有资产、保障国有资产的安全完整。

三是夯实工作基础，提升管理质效。贯彻落实资产日常管理制度，督促单位定期开展资产清查盘点工作，及时处理资产盘盈、盘亏和资金挂账等事项，完善资产配置、使用、处置、等环节监管，切实做到账表、账账、账卡、账实相符。

四是建立健全闲置资产盘活长效机制。进一步梳理全市闲置资产情况，摸清底数，积极协调相关部门有序推进存量闲置资产的盘活利用，最大程度激发资产效能，促进闲置资产价值释放。

（三）进一步加强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
一是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管控和用途管制，严格非农建设项目占用耕地审批，避让永久基本农田；强化日常监管，及时发现、制止和严肃查处违法违规占用耕地行为；持续深入开展制止“非农化”、防止“非粮化”工作。

二是强化水资源监管，增强水资源管理实效。优化水资源调配，加强水资源的统一规划和管理；提升节水意识与行动，强化节水宣传教育，提高全社会的节水意识；对用水单位严格把控用水计划，通过经济手段促进节约用水；推广先进的节水技术和器具，增加在线计量安装比率，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。

三是加强森林资源保护。严格落实林业草原资源保护管理，严守生态保护红线；严格落实天然林保护修复制度，严厉打击破坏森林草原等资源的违法违规行为；提高百姓的护林意识，与百姓共同监督和保护，共保青山绿水。



